附件2：
智能制造生产现场管理实施指南团体标准实施评价申请表
	申请评价标准
	□《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生产现场管理实施指南》团体标准
□《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生产现场管理实施指南》团体标准

	申请服务项目
	☑团标实施现场评价（含成果展示推广、成果等同采信）
□团标宣贯和实操培训
□团标实施现场诊断

	单位名称
（全称）
	

	单位地址
	
	邮编
	

	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合资企业  □其他________

	业务范围
	

	智能工厂
	□全国；□上海；等级__________

	现场名称
	

	现场员工人数
	
	现场面积（m2）
	

	现场提供的主要产品或服务
	

	星级现场
	□全国；□上海；星级__________

	联系人
	　
	电话/手机
	　

	部门及职务
	　
	邮箱地址
	　

	组织承诺：
1） 自愿参加智能制造生产现场管理评价；
2） 执行上海市质量协会智能制造生产现场管理实施指南团体标准及配套评价规则；
3）提交所有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剽窃他人活动成果、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伪造材料等不端及失信行为；
4）申报成果内容不含《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所规定的涉密内容，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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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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